关于《关于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创新引领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皖办发〔2023〕26号）精神，根据市政府要求，市光储办起草了我市的行动方案初稿。
二、起草过程
为做好行动方案起草工作，我局广泛学习借鉴省里及合肥、滁州等兄弟地市先进经验，在充分摸排全市产业基础和企业政策需求的基础上，结合我市产业发展现状，起草行动方案初稿，在多次征求并吸纳市有关部门、各县区（园区）和重点企业意见。
三、《行动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目标。到2025年，全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超500亿元；2027年全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培育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规上企业5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全省20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全省1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以上（全省40家），百亿级领军企业2家以上（全省20家），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成为我市重要支柱产业。

（二）工作任务。强化产业布局，推动集群发展。强化龙头引领，推动强键补键。强化技术攻关，提升创新能力。强化品牌建设，提升产业层级。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市场拓展。强化能源管理，推动场景应用。强化要素保障，打造产业生态。强化组织领导，推动工作落实。

